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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我们注意到，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八菱科技，证券代码：002592）

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等媒介上发布了《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15 年 10 月 19 日发布了《南宁八菱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八菱科技与其高管黄生田先生共

同投资设立深圳前海八菱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八菱投资”)，再由八菱投

资、深圳前海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嘉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深圳前海八菱并

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中嘉实资本出资 4 亿元人民币，出资比例 66.56 %。 

针对上述八菱科技公告，我们特此澄清如下： 

截至目前，我们从未与八菱科技公告提及的相关方进行过接触，也从未就此事宜达成过

任何口头或书面的意向或协议。 

我们将依法保留就此事宜追究相关各方法律责任的一切权利。 

 

嘉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10 月 20 日 

 


